
合同协议书 

西峡县水利局（西峡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局）（发包人名称，以下简称“发包

人” ）为实施 西峡县丹水河七峪村至廖坟村段河道治理工程(一期)第一标段（项目名称），

己接受 西峡县金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承包人名称，以下简称“承包人”）对西峡县丹水

河七峪村至廖坟村段河道治理工程(一期)第一标段（项目名称）的投标，并确定其为中标人。

发包人和承包人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1．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l）中标通知书； 

(2）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 

(3）专用合同条款； 

(4）通用合同条款； 

(5）技术标准和要求（合同技术条款）； 

(6）图纸； 

(7）己标价工程量清单； 

(8）其他合同文件。 

2．上述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如有不明确或不一致之处，以合同约定次序在先者为准。 

3.施工内容：招标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文件约定范围内的所有内容。 

4．签约合同价：人民币（大写）伍佰陆拾陆万玖仟壹佰零陆元叁角陆分 

小写（￥ 5669106.36 元 ）。 

5.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支付预付款 30%；工程施工过程中，按工程进度付款；竣工验

收合格后，支付至应付工程款的 97%，剩余 3%质保期满无质量问题的前提下支付给承包人。 

6．承包人注册建造师（项目负责人）：  梁卜文  豫 241212298565 

7．工程质量符合  合格  标准。 

8．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担工程的实施、完成及缺陷修复。 

9．承包人承诺执行监理人开工通知，计划施工工期为 180 日历天。 

10．本协议书一式 6 份，合同双方各执 3 份。 

11．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发包人： 西峡县水利局（西峡县中小河流      承包人：西峡县金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局）（盖单位章）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                                                                

开户行：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峡支行 

账  号：411308010390014701 

   2025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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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合同条款 
采用《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2000-0208）专用合同条款 

 

专用合同条款 

1. 一般约定 

1.1 词语含义 

1.1.2 合同当事人和人员 

1.1.2.1 发包人：西峡县水利局 

1.1.2.2 承包人：西峡县金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1.2.3 监理人： 河南信禹监理有限公司   

1.1.4 日期 

1.1.4.5 缺陷责任期（工程质量保修期）：1年 （保修期自工程移交证书中指明的完工

日期算起）。 

1.4 合同文件的有限顺序 

进入合同文件的各项文件及其优先顺序是：合同协议书（包括补充协议书）、中标通知

书、投标函、专用合同条款、已标价的工程量清单、通用合同条款、技术合同条款、图纸。 

4. 承包人 

4.1 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4.1.8 为他人提供方便 

承包人为他人提供方便的内容：为其他承包人在使用施工用地、道路和其他公用设施等

方面提供方便。 

承包人为他人提供方便可能发生的费用的处理方法：承包人为他人提供条件可能发生的

费用均包含在签约合同价格中。 

4.3 分包 

4.3.2 分包的内容：本工程不允许分包。 

4.5 承包人注册建造师 

补充规定：若投标人中标，投标时配备的建造师及主要技术人员在施工过程中不得无故

更换，若出现特殊情况，更换后的人员不得低于原来的资质、职称等。 

5. 材料和工程设备 

5.2 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发包人不提供任何材料和工程设备。 

7. 交通运输 

7.2 场内施工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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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临时道路和交通设施的修建、维护、养护和管理人：承包人负责临时道路和交通

设施的修建、维护、养护和管理。 

7.2.2 临时道路和交通设施相关费用的承担：承包人承担临时道路和交通设施的修建、

维护、养护和管理费用的，该费用应计入投标报价。 

7.4 超大件和超重件的运输 

超大件和超重件的运输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由承包人负责。 

8. 测量放线 

8.1 施工控制网 

8.1.1 发包人提供测量基准点、基准线和水准点的期限：开工前 7天。 

报监理人审批施工控制网资料的期限：发出开工通知后 3天。 

9. 施工安全、治安保卫和环境保护 

9.3 治安保卫 

9.3.1 现场治安管理机构或联防组织的组建：承包人与当地公安部门协商，在现场建立

治安管理机构或联防组织。 

9.3.3 施工场地治安管理计划和突发治安事件紧急预案的编制：承包人编制施工场地治

安管理计划和突发治安事件紧急预案。 

10. 进度计划 

10.1 合同进度计划 

承包人报送施工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的期限：进场后7天内。 

监理人批复施工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的期限：收到承包人报送施工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后7天内。 

11. 开工和竣工（完工） 

11.5 承包人的工期延误 

逾期竣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1000 元/天。  

逾期竣工违约金的限额：最高不超过签约合同价的 3%。 

11.6 工期提前：不奖励。 

13. 工程质量 

13.2 承包人的质量检查 

承包人提交工程质量保证措施文件的期限：开工后 7天内。 

13.7  质量评定 

    13.7.4  重要隐蔽单元工程和关键部位单元工程质量评定的约定： 按质量监督部门批准

的项目划分执行 。 

 13.7.7  工程合格标准为 《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SL223—2025） 。达不到合格

的扣除履约担保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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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质量事故处理 

    13.8.4 工程竣工验收时， 承包人 向竣工验收委员会汇报并提交历次质量缺陷处理的

备案资料。 

15. 变更 

15.1 变更的范围和内容 

补充说明：本工程工程量清单已明确的内容，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变更引起的工程量增减，

无论多少，单价均不予调整；额外追加的工作内容，根据实际情况，据实结算。 

15.3 变更程序 

15.3.2 变更估价 

承包人提出变更报价书的期限：承包人应在收到变更指示或变更意向书后的 7天内，向

监理人提交变更报价书。 

监理人确定或商定变更价格的期限：收到承包人变更报价书后的 7 天内与承包人商定或确

定变更价格。 

16. 价格调整 

16.1 物价波动引起的价格调整 

物价波动引起的价格调整方法：不调整。 

17. 计量与支付 

17.2  预付款 

17.2.1 预付款  

预付款用于承包人为合同工程施工购置材料、工程设备、施工设备、修建临时设施以

及组织施工队伍进场等。工程预付款的总额为签约合同价的 30%，合同签订后支付给承包人。 

17.3  工程进度付款 

17.3.1 发包人根据承包人完成的实际工程量支付价款。待发包人、监理人共同认可工

程量后 28日内以转账形式支付承包人。 

17.3.2 若发包人资金不到位时，双方协商，支付时间相应顺延 

17.3.3 发包人不承担顺延利息，且承包人不得停止施工。 

17.3.4 工程形象进度达到 80%，支付至申报工程款的 75%；工程完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

结算价的 97%。 

17.4  质量保证金 

工程完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结算价的 97%，剩余 3%作为质量保证金，待质保期满无质

量问题的前提下返还给承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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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竣工（完工）结算 

   工程最终结算价款以西峡县财政局投资评审中心审核审定价款为准或以西峡县审计局审

计报告为准。 

18.履约担保 

无 

24. 争议的解决 

24.1 争议的解决方式 

合同当事人友好协商解决不成、不愿提请争议评审或不接受争议评审组意见的，约定的

合同争议解决方式：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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